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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4〕21 号

关于开展2024 年度长宁区消灭脊髓灰质炎和

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活动的通知

区域内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减少脊髓灰质炎（以下简称“脊灰”）和麻疹、风疹疫苗

“零”剂次儿童，消除可能存在的免疫空白，继续维持本市无脊

灰状态和进一步做好麻疹、风疹防控工作，根据市疾控局《关于

印发<2024 年度上海市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

活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疾控局卫免便函[2024]2 号）的具体

要求，区卫健委定于 2024 年 1-3 月和 9 月期间，在本区范围内集

中开展以非本市户籍人口为主要对象，以查漏补种为主要形式的

补充免疫活动。现将制订的《2024 年度长宁区消灭脊髓灰质炎和

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活动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）印发给你们，

并就做好 2024 年度本区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

疫活动提出如下要求：



— 2—

一、继续高度重视脊灰和麻疹防控工作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高度重视补充免疫活动的意义，不断巩固

对脊灰和麻疹、风疹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通过明确职责与任务，

强化分工与协作，加大宣传与引导，努力消除可能存在的免疫空

白，全力以赴做好本区脊灰和麻疹、风疹防控工作。

二、认真组织开展补充免疫各项工作

各医疗机构要认真按照本区实施方案规定的接种对象、疫苗

和接种形式等要求，开展本区补充免疫工作。为确保补充免疫的

覆盖率，各医疗机构应切实做好排摸与查漏登记，充分利用电子

屏、微信、宣传栏、横幅等多种宣传形式，做好重点人群的集中

宣传和组织动员，特别是对可能暴露于麻疹、风疹病例的医务工

作者和学校教职员工等重点人群做好麻腮风疫苗的免疫接种。

区疾控中心要结合辖区实际，指导各医疗机构开展本区消灭

脊灰和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活动，做好全区补充免疫工作的

业务培训、指导和效果评估等。积极与辖区内相关部门沟通并加

强协作，组织相关医疗机构规范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和要求。

区卫健委将适时对各单位开展补充免疫活动情况进行全覆盖

督导检查，进一步推动、促进本区补充免疫活动的有力、有序、

有效开展。

三、规范做好脊灰和麻疹病例的监测和报告工作

各医疗机构和区疾控中心要严格按照《上海市急性迟缓性麻

痹病例监测方案》和《上海市麻疹风疹监测方案》的要求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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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本区病例监测、报告、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。对各

医疗机构发生急性迟缓性麻痹、麻疹、风疹等法定传染病不报、

迟报等情形的，区卫健委将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

治法》的要求，予以通报批评及行政处罚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24 年度长宁区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、风疹补

充免疫活动实施方案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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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度长宁区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、风疹

补充免疫活动实施方案

一、目的

提高人群的免疫水平，阻断脊髓灰质炎野病毒输入与脊髓灰

质炎疫苗衍生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和循环，维持本市无脊髓灰质

炎(以下简称“脊灰”)状态。根据上海市疾控局《关于印发<2024 年

度上海市消灭脊髓灰质炎和消除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活动实施方

案>的通知》（沪疾控局卫免便函〔2024〕2 号）要求，同时结合

本区实际情况和麻疹、风疹的流行病学特点，积极推进消除麻疹、

风疹工作，阻断病毒的传播及疫情爆发，制定本区补充免疫活动

方案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（一）第一轮：2024年1月12日至3月31日。其中脊髓灰质炎

疫苗补充免疫工作，1月底前完成上海市疫苗综合管理和预防接种

服务信息系统以及重点区域、重点场所相关人员的排摸和补种；

结合常规查漏补种，1月底前完成至少50%居委（村）儿童现场排

摸与补种，3月底前完成所有居委（村）儿童现场排摸与补种。

（二）第二轮：2024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（大学新生可根据开

学日期在 10 月底之前完成）。

三、活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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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覆盖各街道（镇）、居委（村），重点是对免疫规

划信息系统内已掌握的 0-6 岁儿童和新来沪的儿童开展脊灰和麻

疹类疫苗查漏补种；

（二）各级各类中小学校、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；

（三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，重点是区属医疗机构、麻疹监测

点医院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。

四、接种对象和补种程序

（一）脊灰灭活疫苗

1.2 月龄至 18 周岁非本市户籍人员，未按本市脊髓灰质炎灭

活疫苗（以下简称“脊灰灭活疫苗”）免疫程序完成接种者。

（1）＜4 周岁儿童未达到 3 剂次，应补种完成 3 剂次；≥4

周岁儿童未达到 4 剂次，应补种完成 4 剂次。

（2）若第 3 剂已接种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（bOPV），应在 4

周岁前通知接种脊灰灭活疫苗；若第 3 剂已接种脊灰灭活疫苗，

应在 18 月龄前通知接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。

（3）如仅接种 1 剂次脊灰灭活疫苗，应至少补足 2 剂脊灰灭

活疫苗。

（4）对国家两次脊灰疫苗免疫程序调整期间，即出生日期在

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之间，仅接种过 1 剂次脊灰

灭活疫苗的儿童，需补种第二剂次脊灰灭活疫苗。

（5）补种时两剂次脊灰灭活疫苗之间间隔≥28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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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中专新疆籍来沪新生，累计接种脊灰疫苗少于 3 次或免

疫史不详者,应使用脊灰灭活疫苗补足 3 剂。

（二）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

1.8 月龄至 18 周岁非本市户籍人员，未按本市含麻疹腮腺炎

风疹联合减毒疫苗（以下简称“麻腮风疫苗”）免疫程序完成接

种者。重点对象为随迁子女学校最低年级、最高年级所有学生以

及其它年级中新来沪学生；

2.新入学的大中专学生，全覆盖接种。

3.中小学校、大中专学校教职员工如无麻疹、风疹疫苗免疫

史或免疫史不详，无既往患病史或血清学免疫证据，全覆盖接种。

4.可能暴露于麻疹病例的医务工作者，重点为护工、医学院

新生、新进职工等潜在的免疫空白人群，如无麻疹、风疹疫苗免

疫史或免疫史不详，无既往患病史或血清学免疫证据，全覆盖接

种。

4.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结合工作实际，为预防接种儿童家

长、从事早教、儿童看护、护工、产后护理、家政等工作的人员，

或结合健康体检、婚前体检等方式为成人开展接种。

免疫史必须根据明确的书面记录；补充免疫活动中，对于 18

周岁以下人群，按照本市麻腮风疫苗免疫程序补种(可与脊灰疫苗

同时接种);对 18 周岁及以上人群，未接种满 2 剂含麻疹成分疫苗

者补种 1 剂麻腮风疫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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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，2019 年 10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人

群，未按程序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的，使用麻腮风疫苗补齐；

(2)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出生的人群，共接种

3 剂含麻疹成分疫苗，8 月龄接种麻疹/麻风疫苗，18 月龄和 4 岁

各接种 1 剂麻腮风疫苗。对不足上述剂次者，使用麻腮风疫苗补

齐。若前 2 剂已接种 2 剂麻腮风疫苗，则第 3 剂麻腮风疫苗在 6

岁时接种；

(3)2007 年前出生的 18 周岁以下人群，如未完成 2 剂含麻疹

成分的疫苗接种，使用麻腮风疫苗补齐；

(4)补种时两剂次麻腮风疫苗之间间隔≥28 天。

现阶段根据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（第一版）》，暂

不推荐常规免疫脊灰疫苗、麻腮风疫苗和新冠疫苗同时接种，至

少应间隔 14 天，按照国家最新有关规定执行。应急接种对象根据

接种医生推荐开展接种。

五、疫苗和接种形式

本次补充免疫活动中，应种对象使用脊灰灭活疫苗和麻腮风

疫苗。

对于学龄前补充免疫对象，预约到接种门诊接种，保证接种

对象得到安全、有效、及时、方便的接种。对于成人补充免疫对

象，可预约到接种门诊接种，可在大型集中用工单位和在医院、

学校等集体机构内设置临时接种点开展接种工作。临时接种点须

按照《上海市疫苗群体性接种临时接种点》的要求设置，并在开



— 8—

诊期间严格落实预检、登记、接种、留观、人员分流，工作人员

个人防护等措施。

六、确保接种安全

（一）加强培训与宣传工作

为保证补充免疫的覆盖率和安全有效，区疾控中心和各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应当加强对各级预防接种人员的培训，切实做好补

充免疫前的排摸、查漏工作，保证补充免疫工作有效、有序地开

展。充分利用微信、广播、电视、手机短信、专家访谈、宣传画

单、横幅、入户告知书等多种宣传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。

麻疹监测点医疗机构应对发热门诊、内科（包括呼吸科）、

感染科、皮肤科、儿科、急诊室（包括输液室）、预检导医台、

检验科医护人员、收费处工作人员、工勤人员（送饭工、护工），

特别是新进医务人员开展麻疹类疫苗查漏补种的宣传动员。

在区教育局的协作下，中小学校配合做好学生和教职员工的

麻疹类疫苗查漏补种宣传动员。

（二）规范接种登记工作

为保证接种安全及质量，做好补充免疫对象的预约工作，接

种前须对每一位受种者认真开展“三查七对”和“一验证”。在

接种门诊开展接种的对象，应在门诊规范实施扫码登记接种；在

临时接种点接种的对象，也使用群体性接种登记系统进行扫码接

种，确保每位受种者接种信息可追溯、可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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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次掌握的对象，在完成脊灰、麻疹、风疹补充免疫活动

的基础上，结合对儿童、学生入托、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，

同时做好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，尤其是 2014 年 8 月 1 日以

后出生儿童的 2 剂次免疫规划水痘疫苗补种等工作，督促监护人

及时安排补种。补种程序根据本市的免疫程序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做好现场接种工作

各接种单位要合理安排接种时段，尽量减少接种前等待时

间，现场工作人员要加强个人防护，做好每日自主健康监测，规

范佩戴口罩和注意手卫生等。接种时要注意保持人员距离，避免

人员聚集。加强接种场所环境消毒。临时接种点需配备充足的人

员，同时需配备掌握过敏性休克和抢救技术的临床医生。

七、督导和现场快速评估

（一）督导

在补充免疫活动实施期间，区疾控中心对各社区实施全覆盖

督导，推动、促进补充免疫工作有序开展，切实保证适龄儿童补

种和医疗机构新进职工补充免疫活动开展质量，及时解决工作中

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

（二）快速评估

在补充免疫活动完成后 1 周内，区卫健委组织区疾控中心抽

取重点地区开展接种率快速评估。全覆盖全部街道（镇），每个

街道（镇）抽取 2 个居委（村），每个居委（村）调查的外来儿

童数不少于建卡数的 2/3。同时在抽到的街道（镇）中，抽取一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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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校，调查最低年级、最高年级学生补充免疫情况，全覆盖

调查大中专院校新生的补充免疫情况。对调查接种率低于 95%的社

区，重新开展补充免疫。

八、时间进度与总结报送

（一）时间进度

2024 年 1-3 月：区卫健委制定计划、方案；区疾控中心开展

培训、宣传动员工作，疫苗分发到位；各接种单位 3 月底完成补

种；

2024 年 4 月：区疾控中心完成接种率快速评估；

2024 年 5 月：区疾控中心收集第一轮补充免疫的完整数据，

并汇总、分析；完成脊灰疫苗查漏补种工作情况总结并上报；

2024 年 9-10 月：各接种单位完成接种工作。大学新生可根据

开学日期在 10 月底之前完成接种工作；

2024 年 11 月：区疾控中心完成接种率快速评估；收集第二轮

数据并进行汇总、分析、上报，撰写补充免疫工作总结并上报。

（二）总结报送

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区级快速评估结束后 1 周内上报补充

免疫活动报表，区疾控中心在市、区两级评估全部结束后 2 周内

完成补充免疫小结，做好数据库录入和上报。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2 月 26 日印发


